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63號

原      告  陳芯儀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俊男  

被      告  林宗華  

            林宗海  

            林浻炘  

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4日

內，補正下列事項；逾期未繳費，將裁定駁回其訴：

一、原告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10元。

  ㈠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

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。次按「本法應徵收之裁判費，

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，擬定額數，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

徵之。但其加徵之額數，不得超過原額數5/10。」，民事訴

訟法第77條之27定有明文。而臺灣高等法院以院高文莊字第

1130045236號令，擬修正提高徵收民事訴訟、非訟事件及強

制執行費用之額數標準，業經司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

2月30日核定後發布，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，其修正總說明

摘要如下：❶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訴訟標的金（價）額

在10萬元以下部分，加徵5/10，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，

調整為加徵3/10，逾1000萬元以上部分，則維持原規定，加

徵1/10。❷非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

0。❸再審之訴、聲請再審、抗告、再為抗告之事件，依原

定額數加徵5/10。

  ㈡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查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76萬

1395元【計算式：（271地號面積90.49㎡ ×114年度土地公

告現值1萬6100元/㎡ × 原告權利範圍1/2）＋（原告持有門

牌28號房屋權利範圍6萬5900元之1/2）≒76萬1395元】，復

查本件訴訟之起訴日期為114年1月9日，適用新法之程序，

應徵第一審裁判費新台幣10210元，原告應如期繳納。

二、提出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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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、異動索引（地號含共有人全部、含他項權利部；以上資

料均不可遮蔽），及地籍圖謄本影本、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三、查報並說明：

  ㈠土地及房屋現況（彩色近照，勿以Google街景圖取代）。並

應查報房屋或地上物等現有無人使用？出入門口？

  ㈡出入道路名稱。

四、宜說明為何請求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，門牌號

碼彰化縣○○鎮○○巷00號占用外，有無剩餘空地？面積多

少？

五、有抵押權人，請為訴訟告知。   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 6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四庭    法  官  王鏡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

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；若經合法抗

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 6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王宣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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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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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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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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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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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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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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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補字第63號
原      告  陳芯儀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俊男  
被      告  林宗華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宗海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浻炘  
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4日內，補正下列事項；逾期未繳費，將裁定駁回其訴：
一、原告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10元。
  ㈠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。次按「本法應徵收之裁判費，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，擬定額數，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徵之。但其加徵之額數，不得超過原額數5/10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7定有明文。而臺灣高等法院以院高文莊字第1130045236號令，擬修正提高徵收民事訴訟、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之額數標準，業經司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2月30日核定後發布，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，其修正總說明摘要如下：❶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訴訟標的金（價）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，加徵5/10，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，調整為加徵3/10，逾1000萬元以上部分，則維持原規定，加徵1/10。❷非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0。❸再審之訴、聲請再審、抗告、再為抗告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0。
  ㈡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查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76萬1395元【計算式：（271地號面積90.49㎡ ×114年度土地公告現值1萬6100元/㎡ × 原告權利範圍1/2）＋（原告持有門牌28號房屋權利範圍6萬5900元之1/2）≒76萬1395元】，復查本件訴訟之起訴日期為114年1月9日，適用新法之程序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新台幣10210元，原告應如期繳納。
二、提出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異動索引（地號含共有人全部、含他項權利部；以上資料均不可遮蔽），及地籍圖謄本影本、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三、查報並說明：
  ㈠土地及房屋現況（彩色近照，勿以Google街景圖取代）。並應查報房屋或地上物等現有無人使用？出入門口？
  ㈡出入道路名稱。
四、宜說明為何請求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，門牌號碼彰化縣○○鎮○○巷00號占用外，有無剩餘空地？面積多少？
五、有抵押權人，請為訴訟告知。    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 6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四庭    法  官  王鏡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；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2     月     6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王宣雄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63號

原      告  陳芯儀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俊男  

被      告  林宗華  

            林宗海  

            林浻炘  

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4日

內，補正下列事項；逾期未繳費，將裁定駁回其訴：

一、原告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10元。

  ㈠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

    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。次按「本法應徵收之裁判費，

    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，擬定額數，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

    徵之。但其加徵之額數，不得超過原額數5/10。」，民事訴

    訟法第77條之27定有明文。而臺灣高等法院以院高文莊字第

    1130045236號令，擬修正提高徵收民事訴訟、非訟事件及強

    制執行費用之額數標準，業經司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

    2月30日核定後發布，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，其修正總說明

    摘要如下：❶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訴訟標的金（價）額

    在10萬元以下部分，加徵5/10，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，

    調整為加徵3/10，逾1000萬元以上部分，則維持原規定，加

    徵1/10。❷非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0

    。❸再審之訴、聲請再審、抗告、再為抗告之事件，依原定

    額數加徵5/10。

  ㈡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查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76萬1

    395元【計算式：（271地號面積90.49㎡ ×114年度土地公告

    現值1萬6100元/㎡ × 原告權利範圍1/2）＋（原告持有門牌28

    號房屋權利範圍6萬5900元之1/2）≒76萬1395元】，復查本

    件訴訟之起訴日期為114年1月9日，適用新法之程序，應徵

    第一審裁判費新台幣10210元，原告應如期繳納。

二、提出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

    異動索引（地號含共有人全部、含他項權利部；以上資料均

    不可遮蔽），及地籍圖謄本影本、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三、查報並說明：

  ㈠土地及房屋現況（彩色近照，勿以Google街景圖取代）。並

    應查報房屋或地上物等現有無人使用？出入門口？

  ㈡出入道路名稱。

四、宜說明為何請求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，門牌號碼彰

    化縣○○鎮○○巷00號占用外，有無剩餘空地？面積多少？

五、有抵押權人，請為訴訟告知。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 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四庭    法  官  王鏡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

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；若經合法抗告

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 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王宣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63號

原      告  陳芯儀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俊男  

被      告  林宗華  

            林宗海  

            林浻炘  

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，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4日內，補正下列事項；逾期未繳費，將裁定駁回其訴：

一、原告應補繳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10元。

  ㈠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。分割共有物涉訟，以原告因分割所受利益之價額為準。次按「本法應徵收之裁判費，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，擬定額數，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徵之。但其加徵之額數，不得超過原額數5/10。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7定有明文。而臺灣高等法院以院高文莊字第1130045236號令，擬修正提高徵收民事訴訟、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之額數標準，業經司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2月30日核定後發布，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，其修正總說明摘要如下：❶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訴訟標的金（價）額在10萬元以下部分，加徵5/10，逾10萬元至1000萬元部分，調整為加徵3/10，逾1000萬元以上部分，則維持原規定，加徵1/10。❷非因財產權而起訴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0。❸再審之訴、聲請再審、抗告、再為抗告之事件，依原定額數加徵5/10。

  ㈡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。查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76萬1395元【計算式：（271地號面積90.49㎡ ×114年度土地公告現值1萬6100元/㎡ × 原告權利範圍1/2）＋（原告持有門牌28號房屋權利範圍6萬5900元之1/2）≒76萬1395元】，復查本件訴訟之起訴日期為114年1月9日，適用新法之程序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新台幣10210元，原告應如期繳納。

二、提出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之最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、異動索引（地號含共有人全部、含他項權利部；以上資料均不可遮蔽），及地籍圖謄本影本、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三、查報並說明：

  ㈠土地及房屋現況（彩色近照，勿以Google街景圖取代）。並應查報房屋或地上物等現有無人使用？出入門口？

  ㈡出入道路名稱。

四、宜說明為何請求彰化縣○○鎮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，門牌號碼彰化縣○○鎮○○巷00號占用外，有無剩餘空地？面積多少？

五、有抵押權人，請為訴訟告知。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 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四庭    法  官  王鏡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；若經合法抗告，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，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2     月     6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王宣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